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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养老保险的谣言

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

听说养老保险断缴会清零？

领取养老金城镇户籍比农村户籍多？

同时参加两份养老保险可领两份养老金？

......

以上说法通通是错误的！

为了避免大家被不实信息影响

这些关于养老保险的谣言

成都人社局发布最新提醒

带你逐个击破！

网友妍然：听说养老保险断缴会清零？

养老保险中断缴费，年限不会清零。

养老保险中断缴费后，其参保记录和缴费年限记录会保留在原参保地社保经办
机构，待参保人再次参保后，前后缴费年限累计计算，原缴费记录不会清空。

网友清风：听家里年长的老人说，参保人去世后，养老保险就白缴了？

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人员死亡，个人账户余额可以继承。

按规定参加我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参保人，因病或非因工死亡的，其遗属还
可以领取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，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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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友Y：据说城镇职工养老金有“档次”，五年进一档？

没有“5年进一档”的说法。

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人员，达到法定退休年龄，且累计缴费年限（含视同
缴费年限）满15年及以上，按月享受养老保险待遇。

按现行的养老金计发办法，养老金高低与本人累计缴费年限、历年缴费基数、
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、本人退休时养老待遇计发基数等因素有关，退休按本人
累计缴费年限计算，并不是按5年进一个档次计算。

网友再吃一口：我老家的亲戚说，城镇职工养老金看户籍，城镇户籍比农村户
籍养老金多？

在养老金计发办法中，户籍不会对城镇职工养老金计算产生影响。

农村户籍和城镇户籍职工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，同等条件下（缴费基数、缴
费年限等一致的情况下）享受的养老保险待遇是一样的。

网友大喵：如果我同时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，是不是
可以享受两份养老保险待遇呢？

参保人员只能享受一份基本养老保险待遇。

同时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，达到城镇职工养老保险
规定的待遇领取条件后，可申请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，
按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办法计发相应待遇；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不足15年
又不愿继续缴费至满15年的，可申请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转入城乡居民养老保
险，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办法计发相应待遇。

网友红果果：我想申请失业保险金，但是听说领取了失业保险金，养老金会变
少，是真的吗？

领取失业保险金与今后退休领取养老金无关。

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是独立的两个险种，待遇互不影响。参保人员的养老金高
低与本人累计缴费年限、历年缴费基数、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、本人退休时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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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待遇计发基数等因素有关。按规定领取失业保险金并不会导致养老金变少。

转发周知！

来源：成都发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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